定期开展各类用水水质检测、公示的管理制度文件
以及实施记录
制度目的：
为了保障居民健康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规范用水水质检测工作，及时公示水质检测结果，提高社区居民对用水质量的知晓和监督。
1. 用水水质检测周期：
· 对自来水系统进行水质检测，每季度开展一次检测；
· 对小区内的自建水源（如水井、水塘等）进行水质检测，每半年开展一次检测；
· 对小区内的水处理设施出水进行水质检测，每月开展一次检测。
2. 检测项目：
· 自来水系统：检测项目包括总大肠菌群、总氮、总磷、余氯、PH值等；
· 自建水源：检测项目包括总大肠菌群、亚硝酸盐、硒、镉等；
· 水处理设施出水：检测项目包括总溶解固体、氨氮、氯化物、铜、锌等。
3. 检测机构：
由小区物业公司负责组织专业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
4. 公示方式：
· 检测结果应在小区内的显眼位置设置公示栏，公示内容包括检测项目、检测结果和检测时间；
· 同时，通过小区公告栏、物业公众号等途径向居民公示水质检测结果，并留有联系方式以方便居民反馈意见。
5. 实施记录示例：
	检测日期
	检测项目
	检测结果
	备注

	2024-01-15
	总大肠菌群
	合格
	

	2024-01-15
	亚硝酸盐
	0.05mg/L
	

	2024-01-15
	氨氮
	0.8mg/L
	

	2024-02-20
	总溶解固体
	300mg/L
	

	2024-02-20
	氯化物
	50mg/L
	

	2024-02-20
	铜
	0.02mg/L
	


6. 责任人：
·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组织水质检测工作，及时公示检测结果。

